
附件三 分攤表範本(範例內容之文字僅供參考，不代表審查標準) 

 

獲各機關補(捐)助經費項目金額分攤表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
項目 
自籌

金額 

OOO 機關

核定補助

金額 

內政部營建

署核定補助

金額 

提送內政部

營建署憑證

金額* 

擬向內政部

營建署核銷

金額 

專家學者出席

費 
0 0 2,000 2,000 2,000 

講師鐘點費 0 0 8,000 8,000 8,000 

臨時人員酬金 6,000 10,000 0 0 0 

印刷費 0 0 8,200 8,000 8,000 

撰稿費 0 0 700 700 700 

材料費 0 0 300 500 300 

膳食費 0 0 800 800 800 

合計 6,000 20,000 20,000 20,000 ***19,800 

*函送原始憑證到署核銷時，原始憑證所載金額。 

**擬向本署申請核銷之金額，不得高於本署核定補助金額；若憑證金額低於核定

補助金額，以憑證金額為準。 

***即為受補(捐)助者出具領據之金額。 


